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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順延根據特別授權認購新股份之

最後截止日期

茲提述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公佈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通函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根據特別授權認購新股份。除另有指明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認購協議（經本公司與認購人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立之附函修

訂），認購事項之先決條件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最後截止日期」）（或本

公司與認購人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或之前達成。

董事會宣佈，由於認購人需要更多時間處理有關認購價跨境付款安排之中國相關

監管審批程序，故認購協議所載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尚未達成，內容

有關就認購事項取得相關政府及監管機構之所有同意及批准、向彼等寄發通知以

及向彼等進行備案或登記。經按公平原則進行磋商後，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六

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第二份附函，將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一七

年一月二十六日進一步順延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認購人同意及承諾不再

要求進一步順延達成先決條件之時間，以完成認購事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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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順延最後截止日期外，認購協議所有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並繼續具有十足

效力及作用。

承董事會命

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許志峰先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志峰先生、劉敏先生、周國華先生、

葉德賢先生及王靖安先生；非執行董事陳信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汝佳

先生、黃達仁先生及王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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